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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由远洋地产有限公

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三）、远洋地产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远洋地产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

（第一期）、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

专业投资者）（第二期）（品种一）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做出的承

诺或声明。  



一、 重大事项 

北京远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4 日发布了《北京远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具体内容包括：  

“（一）未能清偿到期债务情况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6 年 1 月 31 日，北京远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远洋控股”､“公司”或“发行人”)银行贷款到期未偿付金额新增 7.3 亿元，

余额 46.1 亿元，公开市场融资未偿付金额减少 1.4 亿元，余额 33.9 亿元，委托

贷款到期未偿付金额减少 1.2 亿元，余额 36.4 亿元，非银机构及利息到期未偿付

金额减少 0.4 亿元，余额 51.4 亿元。截至 2026 年 1 月 31 日，公司到期未偿付借

款本金合计为 167.8 亿元。公司正在积极与持有人沟通，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后续将继续努力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 

上述截至 2026 年 1 月末的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尚未经过审计，可能与经

过审计的数据存在差异，最终以经过审计数据为准。 

（二）诉讼情况 

2025 年 7 月至 2026 年 1 月，公司新增重大诉讼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发案日期 

案件性

质 

审理

阶段 

受案机

构 
被告 原告 

 涉案

金额 

1  
2025 年 9

月 26 日 

与借款

债权人

纠纷 

一审 
北京金

融法院 
北京远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分行 

33.70  

2  
2025 年 9

月 19 日 

与借款

债权人

纠纷 

一审 
上海金

融法院 

远云信飞数据科技（成都）有限公

司、北京远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祺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伟得创富有限公司、北京远东新地

置业有限公司、武汉元慧置业有限

公司、武汉弘盛永泰置业有限公

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远恒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纳什空间创业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债权投资计

划一期） 

平安资产

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22.52  

3  
2025 年 9

月 19 日 

与借款

债权人

纠纷 

一审 
上海金

融法院 

远云信飞数据科技（成都）有限公

司、北京远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祺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伟得创富有限公司、北京远东新地

置业有限公司、武汉元慧置业有限

平安资产

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22.52  



序

号 
发案日期 

案件性

质 

审理

阶段 

受案机

构 
被告 原告 

 涉案

金额 

公司、武汉弘盛永泰置业有限公

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远恒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纳什空间创业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债权投资计

划二期） 

4 
2025 年 11

月 10 日 

与借款

债权人

纠纷 

仲裁 

中国国

际经济

贸易仲

裁委员

会 

北京远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东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基房

地产开发（深圳）有限公司 

中原信托

有限公司 
20.88  

5 
2024 年 5

月 16 日 

与借款

债权人

纠纷 

执行 

"北京

市第二

中级人

民法院 

武汉远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远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远洋资本

有限公司、北京东恒置业有限公司 

华安财保

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17.28 

6 
2025 年 11

月 28 日 

与借款

债权人

纠纷 

一审 
香港高

等法院 

远洋物流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北京

远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瑞喜创投

有限公司 

工银国际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4.02 

7 
2024 年 8

月 7 日 

与借款

债权人

纠纷 

执行 

北京市

第二中

级人民

法院 

北京市

高级人

民法院 

武汉远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远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远洋资本

有限公司、北京东恒置业有限公司

（债权投资计划一期） 

华安财保

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7.32 

详细内容请参见《北京远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公告》。 

国信证券将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重大事项情况，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同时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交易等相关风险，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同

时，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醒投资者不得参与内幕交易，不得违规操作或扰乱市

场秩序。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相关事项可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远洋公司债券项目组 

联系电话：（010）8800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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